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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企业有员工 12 500人，工资薪金为每人每年 6万元，工资

总额为 75 000万元。全年估计实际使用职工福利费 10 600万

元。2008年 7月，人均工资为每月 5 000元。工资薪金的个人

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为 2 000元。该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甲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政府部门向灾

区捐赠。扣除捐赠后的利润总额为 0，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限

额为 0。因此，企业向灾区捐赠现金 1 000万元全部都不能税

前扣除。由于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 14%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因此，职工福利费的扣除限

额为 10 500万元（75 000伊14%）。甲企业 2008 年发生的职工

福利费 100 万元（10 600-10 500）超标准不能税前扣除，假

设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则甲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 275万

元［（0垣1 000垣100）伊25%］，每人应纳个人所得税 325 元

［（5 000-2 000）伊15%-125］，应纳个人所得税总计 406.25万

元（0.032 5伊12 500）。

方案二：变企业捐赠为员工捐赠，且仍通过公益性社会团

体或者政府部门向灾区捐赠。企业把欲对灾区的捐赠先以奖

金的形式按人均 800元发放给员工，然后员工以个人名义通

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政府部门捐赠给灾区。由于（5 000-

2 000）伊30%=900跃800，因此，人均 800元的捐赠可以在个人

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故企业在先发放用于捐赠的奖金、个人

再捐赠的情况下，每人应纳个人所得税 325元{［（5 000垣800）

-2 000-800］伊15%-125}，应纳个人所得税总计 406.25 万

元（0.032 5伊12 500）。企业上述用于捐赠的奖金 1 000万元计

入工资薪金总额后，准予税前扣除。同时，由于原来用于捐赠

的奖金 1 000万元计入工资薪金总额后，职工福利费的扣除

限额为（75 000+1 000）伊14%=10 640跃10 600，使得原来超额

使用的职工福利费 100万元可税前扣除，不必进行纳税调整。

则甲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为 0。由此可见，变企业捐赠为员工

捐赠后，甲企业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不变，仍为 406.25万元，

但企业所得税却少缴了 275万元。

应当注意的是，企业不应单纯地为了节税而减少捐赠。在

捐赠与节税产生冲突时，企业应先满足救灾需求，多多捐赠。另

外，企业对捐赠进行纳税筹划时，应事先得到税务机关的批准

与认可，以降低纳税筹划风险，获得正当的节税效益。茵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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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的相关规定

1. 抵扣资格。《增值税暂行条例》（简称《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包

括捐赠、实物投资）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固定资产发

生的进项税额，可根据有关规定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此规定表

明，增值税转型改革针对的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只有具有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才有可能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进行

抵扣。

2. 固定资产的范围。《条例》对固定资产的范围进行了限

定，仅指使用期限超过 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

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同时规定，与企业技

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

托车和游艇不在可抵扣资产之列。

3. 抵扣条件。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进（包括捐赠、实物投资）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固定

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可凭税务机关认证的单据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但发生下列情况除外：一是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二是购进固定资

产发生非正常损失。符合抵扣条件的固定资产在购进过程中

发生的运输费用，可依据运输单据票面金额 7%的比例从销项

税额中扣除。

4. 抵扣税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符

合《条例》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税率为 13%，其余税率为

17%；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为 3%。同时，《关于全国实

施增值税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规定：

2008年 12月 31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

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购进或自制

的固定资产，按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2008年 12月 31

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前购进或自制的

固定资产，按 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后购进或自制的固定资

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也就是说，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的抵扣税率视出售方购入固定资产的时间、增值税税率及当

时增值税的处理情况而定。

5. 抵扣凭证及时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09年 1月 1日

及其以后取得固定资产，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的，必须自该专用发票

开具之日起 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并于认证通过的当月按

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月进项税额申报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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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处理步骤及难点

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时，一般要经过以下步骤判断固定资

产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及抵扣的比率：

1. 可抵扣固定资产的界定。处理固定资产相关业务时，

首先要判断是否为《条例》规定的可抵扣固定资产。从定义看，

《条例》所指固定资产比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要小，没有涵盖

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理解消费型增值

税的涵义，准确界定可抵扣固定资产。

此外，《条例》还特别指出了三种不可抵扣的固定资产：应

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目前，市场上汽车、摩托

车、游艇种类繁多，如何判断其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呢？根据《关

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33号）的精

神，可以得出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范围：一是含驾驶

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个座位（含 9个），在设计和技术特

性上用于载运乘客和货物的各类乘用车；二是含驾驶员座位

在内的座位数在 10至 23座（含 23座），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

用于载运乘客和货物的各类中轻型商用客车；三是用排气量

小于 1.5升（含 1.5升）的乘用车底盘（车架）改装、改制的车

辆；四是用排气量大于 1.5升的乘用车底盘（车架）或用中轻

型商用客车底盘（车架）改装、改制的车辆；五是各类两轮、三

轮摩托车；六是长度大于 8米（含 8米）小于 90米（含 90米），

内置发动机，可以在水上移动，主要用于水上运动和休闲娱乐

等非牟利活动的各类机动艇。

2. 抵扣条件的判定。对符合税法规定范畴的固定资产，

还要进一步确认其产权及用途，这是判断进项税额能否抵扣

的第二个步骤。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固定资产种类繁多。

从其取得来源看，有从外部购入、自制、投资、捐赠、债务重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分配、融资租赁和经营租入等方式。取得

方式不同，固定资产的产权关系也可能不同：通过前七种方式

取得的固定资产，企业完全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处分权与收

益权，属于企业自有固定资产；经营租入的固定资产，企业只

有资产的短期使用权和保管权；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由于承

租人承担了与资产有关的一切风险与责任，因而在会计上视

同自有资产。另外，企业只有将自有固定资产用于除非增值税

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之外的应税

项目，才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在这个步骤中，难点是固定资产产权的核定。毫无疑问，

通过外部购入、自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分配及接受投资、捐

赠、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是企业自有资产，但是会计

上“视同自有”的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在税法上是不是等于“自

有”资产呢，尤其是产权在租赁期间已经转移的固定资产？根

据《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0］514号）的精神，笔者认为，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不能

进行进项税额抵扣。该文件规定：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

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

转让给承租方，均按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其他单位从事的融

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

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

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税务总局倾向

于将融资租赁业务认定为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相应地，承租人

也无权享受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同时，租赁费是在大致相当于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的期限内分期支付的，不符合购入资产的

会计确认要件。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允许该类资产进行进项

税额抵扣，则既违反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也是对其他企业公平

权利的漠视。

3. 抵扣税率的确定。抵扣税率的高低决定了可抵扣进项

税额的多少，进而决定了企业应交增值税的多少。正常情况

下，企业的抵扣税率应为 17%或 13%，如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处购进（取得了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抵

扣税率为 3%。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增值税转型改革初

期，需要逐步消化改革前各地各行业增值税征收办法的差异，

这加大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税率的确定难度。一般可从

以下方面确定抵扣税率，具体见下表：

如果在购置固定资产的过程中发生了运输费用，则可依

据合法的运输结算凭证，以运费金额的 7%计算可抵扣进

项税额。

4. 进项税额转出条件的判断。在某些情况下，已抵扣的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需要做部分转出处理。何时需要转出呢？其

条件的正确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当自制或外购的应税固定资

产用于其他固定资产建设项目时，前项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

是否可以抵扣？判断的关键是要确认建设项目的性质及其与

前项固定资产之间的关系。如果建设项目属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项目或个人消费项目，且前项固定资

产与建设项目之间形成一个统一体，则其进项税额需要按规

定比率转出；如果建设项目是应税固定资产，或是非应税固定

资产，但与前项固定资产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则前项固定资

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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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使用情况

转出方固定资
产的购置时间

转出方
纳税资格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抵扣税率

全新资产 ———
一般纳税人

依据转出方的适用税率
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小规模纳税人 3%

已使用资产

2009年1月1日
以后

一般纳税人
依据转出方的适用税率
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2008年12月31
日之前

一般
纳税
人

转出方在转型试点前购
置的袁按4%征收率减半
抵扣增值税曰 转出方在
转型试点后购置的袁依
据转出方的适用税率进
行进项税额抵扣

小规模纳税人 3%

转型试
点企业

非转型
试点企
业

小规模纳税人 3%

按4%征收率减半抵扣
增值税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税率一览表


